
– 1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58）

澄清公佈

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何汝陵先生被廉政公署就其涉嫌於二零零四年交易及二零零七
年交易進行欺瞞提起五項起訴。

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審慎行事。

本公佈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就廉署
拘捕及起訴何晉昊先生刊發之公佈（「十月三十一日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十月三十一日公佈內所界定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另提述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廉署網站刊載之新聞稿（「廉署新聞稿」）以及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二日刊載於太陽報、香港經濟日報、明報、文匯報、新報有關一名執行
董事何汝陵先生被廉署起訴之報章報導（「其他報導」），以及對其有關二零零四年交易
及二零零七年交易之五項起訴（「起訴」）。

何汝陵先生已向董事會確認，受到廉署下述五項起訴：

(a) 其中一項起訴指控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間，何汝陵先生及另一名
執行董事何晉昊先生以欺詐手法(i)錯誤陳述何晉昊先生之媳婦及女婿並非本公司關
連人士；(ii)隱瞞或未能披露何晉昊與其媳婦及女婿之關係；及╱或(iii)隱瞞或未能披



– 2  –

露進生為何晉昊先生控股之公司，以及蓄意欺詐誘使本公司以73,000,000港元之價格
收購進生51%股份，令何晉昊、其媳婦及其女婿獲益或損壞或存在損害本公司利益之
重大風險；

(b) 另一項起訴指控何汝陵先生及何晉昊先生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共謀欺騙聯交所
官員，不誠實地錯誤陳述本公司自何晉昊先生的媳婦及女婿收購進生51%股份並非
上市規則界定之關連交易，因而致使聯交所官員作出與其公共責任相悖之行為，未
要求本公司及╱或何晉昊先生就所述收購作出進一步披露；

(c) 第三項起訴指控，何汝陵先生及何晉昊先生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或左右蓄意
欺騙本公司成員，贊同刊發一項書面聲明即董事會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之函
件，而該函件據其所知悉，屬於或可能在重大事項即何晉昊先生之媳婦及女婿並非
本公司關連人士一事上存在誤導、錯誤或欺騙。

(d) 第四項起訴指控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至九月十六日期間，何汝陵先生及何晉昊先
生以欺詐手法(i)錯誤陳述其媳婦及女婿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ii)隱瞞或未能披露何
晉昊與其媳婦及女婿之關係；及╱或(iii)其女婿代表何晉昊先生（仍為實益擁有人）持
有進生餘下49%之股份，及蓄意欺詐誘使本公司以768,900,000港元之價格收購進生
49%股份，令何晉昊及其女婿獲益或損壞或存在損害本公司利益之重大風險；

(e) 最後一項起訴指控何汝陵先生及何晉昊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或左右蓄意
欺騙本公司成員，贊同刊發一項書面聲明即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之
澄清公佈，該公佈據其所知悉，屬於或可能在重大事項即(i)何晉昊先生不慎未能警
示董事會有關其與媳婦及女婿之個人關係；及(ii)二零零四年公佈及二零零四年通函
已包含所有與二零零四年交易相關之重大資料，該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為真實
準確，且在任何重大方面均無誤導；及二零零七年公佈及二零零七年通函已包含所
有與二零零七年交易相關之重大資料，該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為真實準確，且
在任何重大方面均無誤導等事宜上存在誤導、錯誤或欺騙，因為澄清公佈未能披露
何晉昊先生為進生（由何晉昊先生之媳婦及女婿名義擁有）股份之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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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尚無申辯作出，何汝陵先生尚未被審訊或判定任何控罪成立。

鑒於案件正在調查之中，及上述起訴之指控乃針對相關董事而非本公司，本公司無法對
廉署文章及其他報道之指控作出評論。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審
慎行事。

如十月三十一日之公佈披露，工作委員會此前由三名執行董事構成，即毛裕民博士、何
汝陵先生及謝毅博士，以按獨立委員會可能認為合宜之方式協助獨立委員會就有關事
件、二零零四年交易及二零零七年交易之事實進行調查。由於何汝陵先生被廉署起訴，
彼將退出工作委員會，以確保工作委員會對二零零四年交易及二零零七年交易之事實
作出客觀、獨立的調查。

承董事會命
精優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毛裕民博士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毛裕民博士、何晉昊先生、何汝陵先生、李強先生及
謝毅博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林虎先生、薛京倫先生及金松女士。

* 僅供識別


